
1

签订地：北京市朝阳区

终止协议

委托人： 时均文

身份证号/护照号： 37088320020602701X

受托人：广州有录有而留学咨询有限公司

委托人与受托人于 2025 年 1 月 13 日签订《 自费出国留学服务委

托合同 》（以下简称“原合同”，原合同编号： SJW20250113 ），现委

托人与受托人双方协商一致，决定终止原合同，并达成如下约定：

1.受托人同意对委托人购买的 出国留学 服务进行退款处理，

退款金额为： 3000 元（人民币大写：叁仟 元整），即原合同金额的 约

27 %。

2.退费时间：委托人签字向受托人返回本协议后分别在 30天内（包含第 30

天）、60天（包含第 60天）内、90天（包含第 90天）内平均分为 3期支付。

自委托人返回本协议之日次日起算，若期限届满日在非工作日期间的，顺延至首

个工作日。

3.退款方式为第 1 种：

①如无其他问题，默认原路退回：微信或银行账户支付默认原路退回；

②其他：因 原因（如未说明具体原因，仍默认退款方式为①

原路退回），委托人付款时使用的微信或银行账户已无法使用，或受托人账户已

无法原路退回，委托人应另行提供退款账户。

收款人和账号需为本人或法定监护人（仅限委托人为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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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委托方应保证其收款账户正常，因收款账户异常导致款项不能正常退回的，

委托方应及时向受托方说明情况，因此造成的退款时间延长受托方不负责任。

5.本协议签订后，双方就原合同的全部权利义务完结，原合同终止，受托人

再无其他退费或赔偿义务，双方不再有任何争议。

6.委托人与受托人需对另一方的信息保密，不得通过任何途径（包括但不限

于全部社交媒体平台、口头、书面等）传播、泄漏另一方的任何信息。

7.“保密信息”定义：委托人与受托人双方在原合同合作期间披露的须予以

保密保护的相关文件或信息以及向另一方所披露的须予以保密保护的其他书面、

口头形式之交流或信息资料。

“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具体事项:

a)委托人与受托人双方主体信息；

b)因原合同合作产生的所有合同、协议、补充协议等；

c)因原合同合作产生的所有文件、文书等；

d)委托人与受托人的往来邮件、聊天记录、录音等；

8.双方均需对原合同以及本协议约定内容保密，不得向第三方（包括但不限

于社交媒体平台、个人、企业等）透露【包括但不限于集结他人，简介、头像、

昵称出现受托人信息等】。

委托人保证遵守原合同及本协议关于保密条款的相关约定，立即采取行动停

止侵权行为，核查并撤销全平台涉及我司的相关笔记、评论等，解散全平台涉及

我司的群聊（包括但不限于不得以转让群主为途径，不得另建新群聊以及修改群

名以逃避相关责任承担等），撤回全平台投诉，并且停止其他第三方渠道中传播

涉及我司的内容，及时消除影响。

9.如未保密方未根据原合同及本协议遵循上述保密条款的约定，保密方有权

要求未保密方立即停止其行为。违反“保密条款”的约定视为严重违约，违约方

需向守约方支付原合同金额的 30%作为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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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双方同意，除上述违约金以外，如一方违反本协议或违约方造成守约方

经济上、声誉上的损失，违约方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向守约方另行支付

赔偿金，赔偿金的具体数额以法院的判决或调解为准。

11.委托人行为已违反本协议第 6、7、8条相关约定的，需立即停止侵权并

消除已对受托人产生的影响。如造成受托人损失，则需根据原合同及本协议约定

进行赔偿。

12.本协议签订后，如有争议，双方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到本协议

签订地法院诉讼解决。

签订时间（双方明确本合同签署时间以该时间为准）：

年 月 日 时 分

(委托人不满 18 岁的:需由委托人本人于合同“委托人”处填写并签字，同时委托人的监护人需

于合同“委托代理人”处共同填写并签字;委托人 18 岁及以上的:仅需由本人于“委托人”处填写

并签字。)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盖章）：

委托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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